
江苏省苏州监狱

提   请   撤   销   减   刑   建   议   书

〔2026〕苏苏狱减建字第6号

    罪犯陈雄斌，男，1967年10月31日出生，湖北省武汉市人，汉族，公民身份号码420107196710310552，现在江苏省苏州监狱十八监区服刑。

2009年6月5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(2009)苏中刑一初字第0029号刑事判决，以罪犯陈雄斌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同案犯不服，提出上诉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7日作出(2009)苏刑三终字第0103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3月26日交付执行。2012年4月1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(2012)苏刑执字第02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；2014年1月24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14)苏中刑执字第0342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；2015年9月15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15)苏中刑执字第01149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十一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；2018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18)苏05刑更271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；2020年8月31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20)苏05刑更379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；2024年5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24)苏05刑更142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(刑期至2027年9月17日止)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。

2025年12月26日，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苏0404刑初602号刑事判决，审理认为2022年9月，被告人傅伟在担任苏州监狱十八监区民警期间，非法收受该监区服刑人员陈雄斌通过其亲属给予的财物，违规帮助其传递食品、物品，亦未对陈雄斌的违规行为给予相应处罚。2024年3月1日，被告人傅伟在苏州监狱十八监区2024年第一批次罪犯减刑假释会议过程中，故意隐瞒陈雄斌的上述违规行为，同意对陈雄斌呈报减刑，致使陈雄斌于2024年5月28日被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。

根据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、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三方联席会议意见，对涉及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减刑、假释的罪犯，一般不认定为“确有悔改表现”。鉴于罪犯陈雄斌违反法律和监规，通过其亲属安排的宴请或财物贿赂民警，不认定该犯“确有悔改表现”。

建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（2024）苏05刑更142号裁定罪犯陈雄斌减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的刑事裁定书。

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江苏省苏州监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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